
宋代女性动物制品头饰与官方的动物保护

纪昌兰

　　摘　要：宋代女性的头饰除了常见的簪钗等传统饰品之外，其他各类饰品也丰富多样。 这些饰品不仅造型独

特，制作材料和配饰更是新颖别致，其中有不少是动物制品，诸如翠羽、白角、鹿胎、鱼枕骨、玳瑁等。 为了制作这些

头饰需要大量的动物作原材料，这会对动物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面对这种“另类”的审美时尚，宋代官方站在遏

制奢僭和教化民众向善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并且适时制定了不少针对猎捕动物的限制性措施。 这些禁

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动物的效用，个中因由深刻地反映出了宋代国家治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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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女性的头饰除了簪、钗等传统常见物件之

外，还有各种别样经典饰品，包括翠羽、梳篦、闹娥、
玉梅、雪柳、春幡、人胜、玉燕等，种类丰富多样。 这

些首饰不仅造型新颖独特，而且花样层出不穷。 上

述所列头饰有不少是由动物骨骼、麟角、羽毛等制作

而成，诸如翠羽、白角、鹿胎、鱼枕骨、玳瑁、龟壳等，
都是女性头饰中的常见材料。 为了追逐商业利益，
商人们不择手段获取相关材料，捕杀动物便屡禁不

止，这也引发了宋代官方的高度关注。 目前学界关

于宋代女性头饰的研究不少①，但是对女性动物制

品头饰及官方的限制举措和效用的研究尚显薄弱。
通过展现宋代女性头饰中的动物制品样式及其品

类，探索官方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性举措，发掘

隐含于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对于考察宋代国家政治

生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宋代女性头饰中的动物制品

古人认为：“礼，男子冠，妇人笄；男子免，妇人

髽。 妇人之饰，不过以发与笄而已。” ［１］３４９３实际上，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日常生活中所见女性的头饰

早已超越笄这一礼制范畴，簪、钗、步摇、珠翠、花钿

等无不摇曳生姿，各种名目令人眼花缭乱。 宋代女

性的头饰丰富多彩，其中不乏各种精巧别致的动物

制品，所涉材料包括翠羽、白角、鹿胎、鱼枕等。
第一，翠羽饰品。 翠羽，是禽鸟的羽毛，尤以翠

鸟、孔雀的青、蓝色羽毛为主［２］ 。 两宋时期，翠羽大

多数被装饰点缀在钗冠等头饰之上，奢华美艳，是女

性妆饰侈靡的典型体现。 翠羽作为妆饰用品曾经风

靡一时，尤其受到广大女性的推崇和喜爱。 宣和年

间，宋徽宗曾在睿谟殿张灯庆祝元宵佳节，兴起之余

“曲燕近臣”，举行赏橘活动。 预宴臣僚王安中记述

了宴会的具体情形，可从中一窥深宫中妃嫔们的翠

羽饰品风貌。 宴会上，“清跸再传，珠箔轻明，嫔御

中出，翠铺高朵，金泥窄袂，宝带玉贝” ［３］ ，妃嫔们

“翠铺高朵”的装扮就是翠羽头饰的高贵奢华体现。
宋代诸王纳妃给女方的聘礼中也包括“真珠翠毛玉

钗朵” ［４］２７３５这类首饰。 绍兴年间“时去宣和未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０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商品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宋代饮食业研究”（２０２２ＢＬＳ０１１）；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２０２４－ＣＸＲＣ－２０）。
作者简介：纪昌兰，女，信阳师范大学根亲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１２１



妇人服饰犹集翠羽为之” ［４］１４２９，翠羽饰品依旧受到

女性的青睐。 宋词中也不乏对翠羽饰品的相关描

写，诸如“垒金梳子双双耍，铺翠花儿袅袅垂” ［５］ 、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齐楚” ［６］ 等都展现了

女性妆饰中翠羽饰品精巧别致的形象。
第二，白角饰品。 白角通常被制作成冠子、梳子

等饰品。 白角主要取材于牛等动物的犄角，是制作

冠子的优质材料。 宋代女性佩戴的白角冠造型颇为

独特，冠体通常装缀白角梳数把，使其“上下相合，
左右对称” ［７］ ，形制美观而不失奇夸，颇受富贵家庭

女性的喜好与推崇。
白角冠在唐代形制并不夸张，唐朝诗人王建在

《赠王屋道士赴诏》诗中就有“玉皇符诏下天坛，玳
瑁头簪白角冠” ［８］ 的吟咏，提及道士簪戴白角冠之

事。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唐朝白角冠属于道家的装

扮。 宋代初年，妇人冠子以漆纱为之，“旧制，妇人

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而
这种以漆纱制作和金银珠翠等首饰装点的冠子“初
无定制”，只是女性佩戴之际随心装点而已。 宋仁

宗时期，白角冠出现于宫廷中，“以白角改造冠并

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造型相当

夸张，以至于“议者以为妖” ［９］３５。 白角冠子在宫廷

内兴起之后，“人争效之，号内样冠”，之后这种时尚

风潮迅速蔓延，受到了广大女性的追捧与喜爱。 北

宋中期，刘斧在传奇《温泉记》中记载了“张俞骊山

遇太真”的仙人轶事。 其中，太真询问张俞：“今之

妇人首饰衣者如何？”张俞对曰：“多用白角为冠，金
珠为饰，民间多用两川红紫。” ［１０］ 从二人对话中亦

可见当时白角冠的流行程度。
宋仁宗皇祐元年（１０４９ 年），知开封府钱明逸所

见“都下妇人白角冠阔四尺，梳一尺余” ［１１］ ，其形制

与兴起伊始宫廷内的奇夸造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

及。 不难想象女性佩戴如此高大冠梳行动不便的情

形，“登车担皆侧首而入” ［１２］３３８，冠子如此之大，进
出车轿都要俯身侧首，加之头上佩戴多个白角整体

看来十分奢侈。 御史刘元瑜就认为女性佩戴如此奢

华奇夸的冠子是“服妖”，因而建议朝廷予以禁止，
并且“重赏告诘者”，致使“妇人多被罪者”，但是这

种强制行为 “大为识者所嗤， 都下作歌辞以嘲

之” ［１３］４０１９。
第三，珍珠饰品。 宋代女性头饰中不乏珍珠，尤

以珠冠为典型。 珠冠主要是由珠翠装缀而成的冠

子，妆饰起来十分奢侈华美。 词人周紫芝曾经以

“雪色珠冠光射月” ［１４］ 来赞赏此冠。 南宋时期，理

宗朝周汉国公主出降之际，皇家为其准备的诸多嫁

妆中，就有真珠九翠四凤冠、真珠玉佩一副、北珠冠

花篦环、七宝冠花篦环等珍贵物品［１５］２６。 宋哲宗元

祐年间，上元节后宫开设御宴，以丞相吕公著夫人为

代表的近臣妻室得以入内侍宴。 此次宫廷御宴在座

诸位妃嫔及侍宴女使们的装扮各具特色，其中“太
妃暨中宫皆缕金云月冠，前后亦白玉龙簪，而饰以北

珠。 珠甚大，衣红背子，皆用珠为饰” ［１６］ 。 政和元

年（１１１１ 年），宋徽宗郑皇后册立之初，“有司创制冠

服，后言国用未足，冠珠费多，请命工改制妃时旧

冠” ［４］８６３９。 关于此次服制之议始末，在《宋会要辑

稿》中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载：
　 　 执中奏事言皇后受册冠服当办具者。 上

曰：“比有司画一来上，内头冠合用珠子。 中宫

一见，辄自陈曰：‘方今朝廷用度未丰，不当以

服饰之费耗邦财。 头冠用珠数多，请以为妃时

所服冠命工改造，增篦插三枝足矣。’朕嘉其能

躬俭节用，亦既许之。”执中奏曰：“此盖陛下克

勤克俭风化所及。 今士大夫儒素之家岁时节序

尚皆竞务鲜华，况母仪天下，又当受册盛礼，虽

其费十百于此，岂患不足。 而能以朝廷费用为

虑，躬自菲薄如此。 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由内

治而兴，此可为陛下贺也。”尚书右丞邓洵仁请

纪，以其事宣付史馆，从之。［１７］２６９

宋徽宗郑皇后册立之际，按照礼仪头冠“合用

珠子”，皇后则以“头冠用珠数多”为由请求对其所

服冠子进行改造，在节省朝廷开支用度的同时又借

此表明克勤克俭的德行风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

种冠子奢靡华丽，耗费颇多。
第四，鹿胎饰品。 宋时鹿胎常用于制作女性的

冠子。 鹿胎冠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冠子类型，将鹿胎

皮制作成冠子佩戴于头上，不仅能够起到收束和妆

饰头面的效果，更重要的则是彰显出佩戴者独特的

妆饰品位及体现其尊贵的社会地位［１８］ 。 鹿胎冠俨

然成了一种高档的奢侈品。 北宋仁宗景祐年间已经

出现“臣僚士庶人家多以鹿胎制造冠子，及有命妇

亦戴鹿胎冠子入内” ［１９］３４的现象。 南宋绍兴年间

“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 ［４］１４２９。 临安城里

的街市上专门设有“修洗鹿胎冠子” ［２０］１２０的铺面

行当。 关于鹿胎冠，宋人诗词中也不乏相关吟咏，王
之道在一首《浣溪沙》小词中就有“鱼枕蕉深浮酒

蚁，鹿胎冠子粲歌珠” ［２１］的描写。 而在花蕊夫人所

作的一首《宫词》中还出现了“老大初教学道人，鹿
皮冠子澹黄裙”的“鹿皮冠子”，大约是与鹿胎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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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鹿皮材质首饰制品。
第五，鱼枕骨饰品。 宋代由鱼枕骨制作器物十

分常见，其中就包括了女性佩戴的冠子。 鱼枕冠主

要是由鱼的枕骨制作而成，在《百宝总珍集》中有鱼

枕“多出襄阳府、汉阳军、鄂者，皆有大者当三钱

……主造冠子，大者十六七个器物用之” ［２２］ 的记

载。 由此可见，襄阳府等地盛产的鱼枕骨颇为闻名，
主要用来制造冠子。 淳熙年间，嘉兴人徐大忠随父

去中都就职，途中暂居仁和县仓畔。 夜晚读书之余

窥得窗外一靓丽女子 “戴鱼枕冠， 皂衫黄裙红

履” ［２３］１０９１，另有杉田院行者宁氏受邀为宁居院所

设水陆斋写文疏，居于寝堂小室，黄昏之际见窗外一

女子 “ 顶 鱼 枕 冠， 语 音 儇 利， 容 仪 不 似 田 家

人” ［２３］７７４。 行者根据女子的容仪装扮而判断其身

份，大约一般农家女子少见佩戴这种头冠，除去劳作

便捷方面的考虑之外，或许又跟冠子价格密切相关。
关于鱼枕冠的售卖价格，在《夷坚志》中有所反映，
一位临川客商游走贩卖首饰，至于浮梁（今江西浮

梁县），以七百钱售出鱼枕冠一顶。 客商感叹“交易

费力，消折本钱” ［２３］１１３０，以七百钱一顶出售属于亏

本买卖。 另据宋仁宗朝之后“冠不特白角，又易以

鱼枕” ［９］３５的记载，可知这种冠子的兴起大约略晚

于白角冠，即北宋中后期。 苏轼在《鱼枕冠颂》中就

有“莹净鱼枕冠，细观初何物。 形气偶相值，忽然而

为鱼。 不幸遭纲罟，剖鱼而得枕。 方其得枕时，是枕

非复鱼。 汤火就模范，巉然冠五岳。 方其为冠时，是
冠非复枕” ［２４］的吟咏。 随着时代的发展，鱼枕冠逐

渐受到了广大女性的喜好，佩戴这种冠子者不免日

趋普遍起来。 南宋时期，鱼枕冠已经非常大众化了，
生活于南宋后期的舒岳祥曾提及“今浙江有苦条

木，其木条长而叶涩，可以磨洗鱼枕” ［２５］之事，也可

从一个侧面印证鱼枕冠辐射面之广。

二、宋代官方对动物饰品的禁令

女性头饰中动物制品的大量使用，形成奢靡风

气的传播，引发了朝廷的高度重视。 基于遏制社会

奢靡之风蔓延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宋代官方不断颁

布针对翠羽、鹿胎、白角等以动物制品为原材料的饰

品使用的禁令。
第一，针对翠羽的禁令。 翠羽的使用在唐代就

已经出现，因此禁止捕猎鸟类的禁令唐朝即有所见。
唐朝时期，安乐公主曾命令尚方合百鸟毛编织成两

件裙子。 这种特制的百鸟羽裙“正视为一色，傍视

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

见”，“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相当奢侈华丽。
皇家这种独特而奢靡的羽毛裙衫引起了富贵豪奢们

的争相热捧，纷纷进行效仿，一时间“江、岭奇禽异

兽毛羽采之殆尽” ［２６］ 。 唐玄宗时期厉行节俭，“悉
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

服。 自是采捕渐息，风教日淳” ［２７］ 。 从“采捕渐息”
的记载来看，禁止士庶穿戴奢靡的翠羽服饰，即限制

了民间对于相关动物的捕捉。
宋朝初年，针对翠羽服饰的禁令依然存在。 开

宝年间，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的襦入宫，太祖

见之对公主曰： “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

饰。” ［１３］２８６此后，朝廷禁止使用翠羽作为女性饰品

的诏令屡有颁布②。 绍兴十年（１１４０ 年）五月，朝廷

诏令临安榜谕：“今后销金为服，增赏钱三百贯。 其

采捕翡翠及贩卖并为服饰，并依销金为服罪赏。”所
有翠羽、销金服饰“限三日毁弃，违者重坐之”。 此

外，还明确规定“其犯金、翠人并当职官，除依条坐

罪外，更取旨重作行遣” ［２８］２１６５。 为了表明坚决禁

止的强硬态度，绍兴二十七年宋高宗下令将交趾等

国进贡的六百余支翠羽“焚之通衢”，并且禁止宫人

服用销金、翠羽［４］５８７，算是在公开场合的一次表态。
直到咸淳八年（１２７２ 年）正月，朝廷依然下诏“自今

宫禁敢以珠翠销金为首饰服用，必罚无贷。 臣庶之

家，咸宜体悉。 工匠犯者， 亦如景祐制， 必从重

典” ［４］９０９。 从以上诏令来看，朝廷颁布的禁令确实

起到了一定的遏制效果。
但是一方面由于翠羽实在是过于璀璨光华，对

于爱美的女性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难以从根本上阻

止其追逐时尚的步伐；另一方面，朝廷的禁令时有松

懈，间或惩处力度不够，导致“禁而不止”的现象时

有发生。 如南宋初年，朝臣王十朋在应对宋高宗的

廷试策略中说道：“朝廷往常屡有禁铺翠之令，而妇

人以翠羽为首饰者，今犹自若也。” ［２８］２９１０南宋绍兴

初年，宋高宗针对销金、翠羽为妇人服饰屡禁不止的

情况，对辅臣训示道：“已戒宫中内人不得用此等服

饰，及下令不得放入宫门。” 禁令之下 “无一人犯

者”。 又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申严止之，仍下广

南、福建禁采捕者” ［４］３５７９。 反映出朝廷禁令效果不

佳，同时也充分说明女性对于翠羽首饰的热衷与崇

尚，导致其长盛不衰，时时出现在时尚潮流之中。
第二，针对鹿胎冠的禁令。 宋仁宗景祐三年

（１０３６ 年 ）， 朝 廷 就 发 布 了 “ 禁 以 鹿 胎 皮 为

冠” ［１３］２７９１的诏令。 关于这次禁用鹿胎冠子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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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大诏令集》中也有着颇为详细的记载。 诏令

明确规定臣僚士庶之家不得佩戴鹿胎冠子，今后诸

色人“不得采捕鹿胎，并制造冠子”，如有违犯“并许

诸色人陈告，其本犯人严行断遣”，违反者一律受到

严厉的惩处，告发采捕鹿胎，佩戴、制造鹿胎冠子者

均有赏金［２９］７３７。 政令之下，其结果“自是鹿胎无

用，而采捕者亦绝” ［１９］３５。 诏令在短时间内取得了

一定效果，胆敢逆风而上制造鹿胎冠子者寥寥，佩戴

鹿胎冠子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南宋初年，戴鹿胎冠的时尚风潮再次席卷而来。

绍兴年间又出现了“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
山民采捕胎鹿无遗” ［４］１４２９的现象，对此朝廷又不得

不颁布禁令。 秦桧当权期间，谏官惧怕其权势，“欲
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仅论销金铺翠、乞禁鹿

胎冠子之类，以塞责而已” ［４］１３７６３，很好地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佩戴鹿胎冠子势头之盛，以至于禁止佩戴

鹿胎冠子成了南宋初年君臣之间“老生常谈”的一

个热门话题。 绍兴二十九年二月，知枢密院事陈诚

之上奏指出民众残害物命，以鹿胎为冠，“其用至

危，其害甚酷”，揭露了当时民众采捕鹿胎、制造冠

子的猖獗状况，建议朝廷予以制止［１７］８３９０。 面对臣

子们的慷慨陈词，宋高宗也是颇为关切。 因此，在绍

兴六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频繁下诏禁止臣僚、士
庶之家佩戴鹿胎冠，规定民间不得采捕鹿胎、制造鹿

胎冠。 但是从诏令执行情况来看力度远远不够，并
没有形成宋仁宗时期“自是鹿胎无用，而采捕者亦

绝”的显著效果。 关于此事，从宋高宗君臣的对话

中尽可窥探其中的缘由。 宰执曾经上奏建议禁止民

众使用涂金铺翠、鹿胎等首饰，宋高宗对此回应道：
“宫中禁之甚急，民俗久当自化，不必过为刑禁

也。” ［２８］１９６３朝廷采取“怀柔”态度，对百姓寄希望于

教化疏导，导致禁令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针对白角冠的禁令。 白角冠也在宋代官

方的限制名录之内。 皇祐元年，宋仁宗下诏：“妇人

所服冠，高无得过四寸，广无得逾一尺，梳长无得逾

四寸，仍无得以角为之，犯者重致于法，仍听人

告。” ［１３］４０１９对女性佩戴的白角冠进行严格限制，在
国家政令强制之下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效果，以至于

“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 ［９］３５。 但是，仅凭朝廷政令

难以从根本上阻止女性们追逐时尚潮流的步伐，
“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
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９］３５。 直到南宋末

年，白角冠子依然存在，在《吾竹小稿》中有一首诗

云：“田家少妇最风流，白角冠儿皂盖头。 笑问傍人

披得称，已遮日色又遮羞。” ［３０］ 又可见这种冠子流

行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

三、宋代限制动物制品头饰的主要原因

宋代官方频繁颁布针对女性头饰中动物制品的

禁令，从禁令及其内容来看并非单纯的保护动物，蕴
含其中的原因不得不引人深思。

第一，遏制奢僭之风，规范社会等级秩序。 禁止

民众佩戴略显奢靡的动物材质饰品，从本质上来看

是宋代国家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 中国古代社会，
服饰除了具有蔽体御寒的基本功能之外，还是区分

群体之间等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 关于

此，《淮南子·人间训》中就曾指出：“冠覆之于人，
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
其所自托者然也。” ［３１］ 宋人叶梦得也有“古者士皆

冠，帽乃冠之遗制。 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 ［３２］ 的

说法。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的等级

服饰制度，往往发挥着区分人群、强化权力与分配利

益的功能［３３］ 。 女性佩戴诸如翠羽、鹿胎等动物材

质的妆饰品，追逐时尚潮流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促

使社会风尚走向奢靡。 当时社会诸如“闺门之内，
奢靡无节” ［３４］ ，近世“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

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 ［３５］的现象相习成风。
早在宋真宗咸平年间，朝臣张齐贤就曾提及“近岁

风俗尤薄，奢侈相尚，每为事恐不过人”，继而建议

“此弊当急惩戒” ［１３］９４４。 张氏并未解释面对奢靡

无节的社会风气国家为何需要“急惩戒”，但是蕴含

于其中的玄机却是一目了然的。
在倡导服饰穿戴遵循“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

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 ［９］７基本原则的古代社会，
逾越等级秩序的奢靡时尚无疑会引起官方的高度警

惕。 早在汉代，贾谊就曾强调指出服饰具有“以等

上下而差贵贱”的礼仪化象征意义，“卑尊已著，上
下已分，则人伦法矣”。 如此，服饰穿戴礼仪尊卑等

级固定，百姓就会“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 ［３６］ ，具
有不可多得的国家治理意义。 对于古人这种治理之

道，宋人同样谙熟于心，尤以士大夫为代表。 苏洵就

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

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

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诸如“工商之家曳纨锦，服
珠玉， 一 人 之 身 循 其 首 以 至 足， 而 犯 法 者 十

九” ［３７］３６之类的现象，他是颇为忧心的。 宋徽宗政

和年间，有臣僚揭露当时社会上“闾阎之卑，倡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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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

制”，强调“僭礼犯分，禁亦不可以缓”，尤其是“衣服

之制，尤不可缓”。 据此建议，“酌古便今，以义起

礼。 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

与贵者并丽”，如此一来，“此法一正，名分自明，革
浇偷以归忠厚，岂曰小补之哉” ［４］３５７７。 同样强调了

明确服饰穿戴等级尊卑贵贱对于国家治理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 这种治国理念在宋代帝王颁布的诏令中

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 如景祐三年，宋仁宗诏曰：
“俭守则固，约失则鲜，典籍之格训也。 贵不逼下，
贱不拟上，臣庶之定分也。”明确了谨守社会贵贱等

级秩序的重要性。 针对“辇毂之间，士民之众罔遵

矩度，争尚僭奢，服玩纤华务极珠金之饰，室居宏丽

交穷土木之工”的违制现象，宋仁宗特别强调“倘惩

诫之弗严，恐因循而滋甚，况历代之制，甲令备存，宜
命攸司参为令式，庶几成俗，靡蹈非彝” ［１９］２１２－２１３，
明令予以严格规范，避免上下失序而导致社会秩序

的混乱。
王宫贵族的奢靡之风，也会对百姓生活产生影

响，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民众盲目的趋从。 与前

朝类似，针对女性这种奢靡的妆饰方式，历来倡导简

朴之风的宋代朝廷同样颇为关注，屡出禁令予以制

止。 上述开宝年间，永庆公主穿着贴绣铺翠的襦入

宫，宋太祖见之当即训诫道：“主家服此，宫闱戚里

必相效。 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殿转贩易，伤生

浸广。 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

端！”公主听罢“惭谢” ［１３］２８６。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面对广大女性佩戴颇具奢靡色彩的动物妆饰品，宋
代官方不断颁布诏令予以禁止，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仁善为德”治理观念的影响。 猎杀动物

做成饰品相当残忍，如鹿胎冠子就是一种相对珍贵

的动物饰品。 宋代女性们佩戴鹿胎冠子风靡一时，
甚至出现“臣僚士庶人家多以鹿胎制造冠子，及有

命妇亦戴鹿胎冠子入内” ［１９］３４的夸张现象。 民间

杀鹿取胎、制作鹿胎冠子悄然成风，所谓“竞刳胎而

是取，曾走险之莫逃” ［２９］７３７，即是如此，以至于引起

朝野上下的极大关注。 其制作材料“鹿胎”颇不易

得。 鹿胎是一种名贵的中药，它是将母鹿流产的胎

仔或从母鹿腹中取出的成形的鹿胎或胎盘，经过酒

浸、整形、烘烤和风干等程序制作而成的。 制造鹿胎

冠子之鹿胎应是当时尚在妊娠阶段的幼鹿之皮，因
皮毛纹路颜色独特美观而被用于制作冠子③。 鹿一

般生活于深林之中，狩猎者为了获取鹿胎皮不惜铤

而走险。 当时就有所谓鹿“俗贵其皮，用诸首饰，竞

刳胎而是取，曾走险之莫逃” ［２９］７３７的说法，从“竞
刳胎而是取”的描述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鹿胎冠的

特殊之处。 绍兴二十三年，有臣僚指出：“士庶家竞

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遗。” ［４］１４２９亦

可见鹿胎冠是由鹿胎皮制作而成的特殊头冠饰品，
可以想见鹿胎的难得与珍贵。

珍珠玳瑁的获取也非常残忍，如南宋淳熙年间，
有人在吴江地区“见岸旁渔舟取龟板，用铦刀剜其

肉，最为残酷”，一枚才值一二钱［１２］４８５。 取自于翠

鸟、孔雀的翠羽也不易得，尤其是拥有翠羽这种艳丽

羽毛的孔雀多在南方热带地区。 时人周去非记载的

海南诸多土产中就有翠羽一项［３８］ 。 这种禽羽大多

通过商人贩卖或进贡的方式流传到中原地区。 黄休

复曾提及好友寄递一只孔雀幼雏之事。 好友在信中

写道：
　 　 所属郡邑山中多孔雀焉。 雌者尾短无金

翠，雄者尾大而绿，光翠夺目。 孔雀自爱其尾，
欲栖息，必先择致尾之地。 南人捕者，先施网

罟，须俟甚雨，尾沾而重，不能高翔。 初为所擒，
则雀欲展其翅，恐伤其尾，至死尚爱护之。 土人

有活取其尾者，持刃于丛篁幽閴处，藏蔽其身，
伺其过，则急断其尾者。 若不急断，回首一顾，
即金彩无复光翠，故生者为贵也。 为妇人首饰

及扇拂之类。［３９］

从信中可见，只有雄性孔雀的尾羽才能制作成

光彩夺目的首饰。 为了得到这种同样为孔雀自身所

珍视的羽毛，人类想尽办法进行捕获，也从侧面反映

出了其手段的残酷性。
宋代官方禁止民众捕杀动物制作饰品源于当时

社会特有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宋代社会儒释道三

种文化观念融合，对宋人的思想修养、精神风貌、处
世心态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古人“三教一理，儒言

存心，释言明心，道言修心” ［４０］ 的说法就颇具代表

性。 宋孝宗谈及三者时也曾强调：“以佛修心，以道

养生，以儒治世可也。” ［４１］ 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

社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独特旨归与侧重之处。 尤其

是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

生改变。
佛教倡导善行，这种教化对于广大民众产生着

颇为深刻的影响。 当时民间就有“作善者降百祥，
天神佑之；作恶者赐千灾，鬼神谴之，天之报善罚恶，
甚于影响” ［２０］１７３的谚语。 根据时人周密的记载，民
间以四月八日为佛诞日，当天举行西湖放生会，百姓

们竞相购买龟鱼螺蚌等动物放生［１５］４１，也是当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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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众受到佛教影响的一种表现。 在佛教浓郁的积

德行善意识的教化和熏陶之下，人们对于虐待、滥杀

动物的做法大多难以容忍，予以谴责在所难免，而作

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颇受影响。 关于此，在诸位

帝王颁布的禁捕诏令中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 如天

禧年间，宋真宗下诏：“淮南、江、浙、荆湖旧放生池，
废者悉兴之；元无池处，缘江、淮州军近城上下各五

里，并禁采捕。” ［１３］２０８５表现出了特有的好生之德。
宋仁宗也曾在禁采鹿胎诏令中指出此举“既浇民

风，且暴天物”，因此强调：“特申明诏，仍立严科，绝
其尚异之求，一此好生之德。” ［２９］７３７在述及仁宗朝

关于采捕珍珠的禁令时，苏洵更是以“先王恶奇货

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

贝” ［３７］３６来阐释帝王的仁德悲悯之心。 大观初年，
郭天信请求中外并罢翡翠妆饰，宋徽宗因此指示：
“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
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 宜令有司立法禁

之。” ［４］３５７６同样以“惠养万物”为说辞表达其好生

仁德。 南宋绍兴年间，朝臣在奏疏中提及民间以玳

瑁、鹿胎制造饰品，“残二物之命，以为一冠之饰，其
用至危，其害甚酷”，言辞恳切充满仁善之意，建议

严令禁止民众贩卖和制造以这些动物为原料的饰

品。 对此，宋高宗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和高度的认

同，诏令“从之” ［１７］８３９０。 宋高宗本人亦曾对辅臣训

示道：“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

习，实关风化。” ［４］３５７９诸如以上说法在宋朝历代帝

王下发的禁捕诏令中屡见不鲜。
事实上，任何由君主做出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

有一种神圣的性质。 实践的层面和宗教的层面从来

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４２］ 。 宋代帝王秉持以善为

本的基本理念，频繁发布禁捕诏令，遏制社会时尚风

潮奢靡无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动物，既顺应

了佛教积德行善的教化思想，也符合宋代国家治理

的基本要求，可谓一举两得。

结　 语

以宋代女性动物制品头饰为考察重心，又可见

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变化。 南宋时期在杭州城里

的街市上，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

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 其中最属官

巷花作闻名，其间“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
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
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 ［２０］１１５。 包括冠梳首

饰等女性头饰在内的一应商品应有尽有，制作技艺

极其工巧，样式更是推陈出新。 这一方面说明宋代

女性注重对于自身的修饰，大胆追求新颖独特的妆

饰风格，是美与时尚的一种体现；另外一方面也反映

出宋代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处于不断的发展之

中，在雄厚的物质财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刺激

之下，女性的妆饰也随之日新月异，常变常新。
宋代女性妆饰求新尚奇，时尚潮流推陈出新，这

就导致服饰逾越等级现象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宋
代国家针对女性妆饰的限制诏令屡屡颁布，但是效

果并不理想。 这一切足以证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和社会阶层之间变动加速，阶层之分已日渐模

糊［４３］ ，也是导致此类限制禁令大打折扣的重要原

因。 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制度上的种

种限制已经宽松，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
百姓们过着享乐的日子。 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由于

宋代都市人口的增加，交通商业的繁盛，居民财富的

增加以及居民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４４］ 。 换而

言之，以女性头饰为典型代表的时尚潮流从来不会

在种种限制中止步，反而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

对于美的追求越来越“放肆”，这也就很好地诠释了

时尚的特殊性。
此外，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繁盛，中国古代社

会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日渐受到挑战，民众逐利思

想潜滋暗长，食利阶层随之而兴起，“小有所赢，逐
利之心遂固” ［２３］６７０。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铤而走险

者不在少数，社会乱象横生，对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宋

朝统治者洞若观火。 有宋一朝官方对广大民众捕获

鹿胎、翠羽等行为屡下禁令，不仅仅在于宣扬惠养万

物的仁爱之心，借此树立国家好生为德的价值理念，
更在于整顿民风民俗，避免民众出现诸如“竞刳胎

而是取，曾走险之莫逃”等铤而走险的行为。 政令

之下，引导民众安于现状，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

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这

一点从宋代官方“特申明诏，仍立严科，绝其尚异之

求，一此好生之德” ［２９］７３７之类的诏令中就有着非常

明显的体现。

注释

①刘秋根、任欢欢：《宋代女性时尚消费》，《河北学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许静：《宋代女性头饰设计研究》，苏州大学 ２０１３ 年博士学位论

文；董孟雅：《宋代女性婚嫁妆饰时尚研究》，安徽财经大学 ２０１８ 年

硕士学位论文。 ②咸平二年、景祐三年、大观元年、绍兴五年、绍兴九

年、绍兴十年、绍兴二十七年、隆兴元年、嘉泰元年、嘉定八年、咸淳五

年、咸淳六年、咸淳八年，朝廷均颁布有翠羽禁令。 参见《宋朝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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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三、《宋季三朝政要》卷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五、《宋
史》卷二十、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六等相关

记载。 ③王惠莹：《北宋女性便冠研究》，北京服装学院 ２０１７ 年硕士

学位论文；王旭、郭声波：《鹿胎消费与宋人的环保意识》，《中国农

史》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王雪莉：《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杭州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８４ 页。 以上学者都认为“鹿胎”冠子所指鹿胎是尚在妊娠

阶段的幼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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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性动物制品头饰与官方的动物保护


